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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項： 通過深港通買賣深交所創業板股票的投資者資格規定 

查詢： 參與者一般查詢熱線 1  (電話：2840 3626   電子郵箱：trd@hkex.com.hk) 
 
根據交易所規則第 14B06（16）條規定，並與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SFC）協商後，中華

通交易所參與者（CCEP）及透過中華通交易所參與者買賣之交易所參與者（TTEP）須注意交易

所已就通過深港通買賣深交所創業板股票的投資者資格提供進一步說明。互聯互通市場網頁中相

關的常問問題部分已更新，摘要如下： 

 

 

滬深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常問問題 1.52 

 

深港通初期只有機構專業投資者可買賣深交所創業板股票。如何可以滿足此投資者資格規

定？ 

 
在接納客戶買賣深交所創業板股票的任何指示前，中華通交易所參與者須進行適當的「認識
你的客戶」程序，確保該客戶為《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持牌人或註冊人操守準則》中
定義的專業機構投資者。倘客戶是中介，以代理身份代表其相關客戶向中華通交易所參與者
落盤，則中華通交易所參與者須確保該等透過中介經紀買賣深交所創業板股票的相關客戶亦
是專業機構投資者。若該中介並非中介經紀而是獲第九類牌照許可的公司，或任何从事提供

资产管理服务业务且受任何香港以外地区法律规管的法人，僅該中介（而非其相關基金、賬
戶或客戶）須為專業機構投資者。例如，中華通交易所參與者的直接客戶為管理某捐贈基金
並獲第九類牌照許可的資產管理人，只要該資產管理人為專業機構投資者，即使其相關的捐
贈基金并非專業機構投資者，中華通交易所參與者仍可接受該資產管理人買賣深交所創業板
股票的指示。 
 

                                                      
1所有參與者一般查詢熱線之通話可能會被錄音。請按此參閲香港交易所的私隱政策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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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有上述規定，如有非專業機構投資者客戶是因任何分派權利（包括認購供股或公開發售
的權利）或權益分派、轉換、收購、其他公司行動或特殊情況而獲得深交所創業板股票，則
中華通交易所參與者也可接納該非專業機構投資者客戶的指示沽出該等深交所創業板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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